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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0 年到 2010 年的 60 年间，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不断废弃两性不

平等条款，初步建成男女平等的法

律规范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性别平

等。然而，现行法中性别平等并不

彻底。一方面，个别条款仍流露出“男

主女从”的传统性别意识；另一方面，

立法以抽象人概念为基础，条款无

性别之分，但其中某些条款适用结

果客观上对处于弱势的妇女群体不

利。未来立法有必要将“人”还原

为有性别差异之人，破除事实上男

女不平等的法律障碍。本文通过对

最近三个婚姻法文本的性别分析，

探讨婚姻家庭法上性别平等改革的

成效和不足，提出若干促进事实上

性别平等的立法建议，以期对完善

婚姻家庭法有所俾益。

一、婚姻家庭立法改革的主

要成就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以下简称 1950 年《婚姻法》），废除

了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

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

“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

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

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1980 年

性别平等视野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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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 1950 年到 2010 年，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三个婚姻法案，基本建成男女平等

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但是，三个婚姻法文本中的性别平等并不彻底，既有法定婚龄

男大女小等明显歧视女性的条款，更有忽视不同性别的人在经济社会环境中的实际差异

而绝对地要求同等履责的所谓“中性条款”，其适用结果不利于女性。未来婚姻家庭立法，

应当在承认女性群体在经济、社会、财产等各方面仍弱于男性之事实的基础上，采取必

要的差别待遇，适当修正形式平等之不足，追求实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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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

1980 年《婚姻法》），是在 1950 年《婚

姻法》基础上，根据 30 年的社会实践

经验和新情况、新问题而制定的，是

此后 20 年间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

准则。2001 年 4 月通过并实施的 1980

年《婚姻法》修正案（以下简称 2001

年修正案），将公平概念引入家庭成员

之间的利益分配，从追求男女形式上

平等开始转向寻求结果平等，维护“平

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综

观 60 年间，婚姻家庭立法在性别平等

方面取得了以下成就。

（一）实行婚姻自由

男女婚姻自由被认为是“新婚姻

制度的第一个特点”。婚姻自由包括结

婚自由与离婚自由两个对立又统一部

分。有违婚姻自由的行为，一律禁止。

首先，保障结婚自由，结婚须男女当

事人完全自愿。1950 年《婚姻法》禁

止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借婚

姻索取财物；实行结婚登记制。这是“中

国几千年来有进步思想的男女关于婚

姻自由之理想的实现”。[1] 到 1978 年，

“自主婚姻已经占主导地位”。[2] 其

次，保障离婚自由，男女享有平等离

婚自由权。实行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

双轨制。立法强调“婚姻关系以夫妻

双方的感情为基础”，[3] 夫妻双方自愿

离婚的，准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

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经调解无效，

准予离婚。2001 年修正案规定了 6 大

类 10 种离婚事由，且设概括性兜底条

款，不限制过错方离婚诉权，离婚自

由度更宽。

（二）实行一夫一制

1950 年《婚姻法》“禁止重婚、

纳妾”。运用国家法律的权力扫除一夫

多妻制、通奸、卖淫等各种违反一夫

一妻制的现象。1980 年《婚姻法》重

申“禁止重婚”。改革开放后，婚外性

行为不断增多、一些地方重婚现象增

多，严重破坏一夫一妻制，[4] 2001 年

修正案增设“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

相尊重”，“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显现出法律维护一夫一妻制的决心。

婚外情的受害人主要是妇女，该规定

有利于保护妇女。

（三）坚持夫妻关系平等

三个婚姻法案均明定夫妻家庭地

位平等，夫妻人身和财产关系上平权。

首先，立法确认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

侣，均享有独立的姓名权、工作权和

社会活动自由权。其次，夫妻财产关

系平等。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夫妻

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夫妻对

共同债务承担平等义务。法定特有财

产，归个人所有。夫妻可以约定实行

一般共同制、分别财产制或者部分共

同制。夫妻有义务互相扶养，有互相

继承遗产的权利。

（四）坚持男女平等的家庭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不因性别不同而有

别。父母双方有平等抚养教育子女的

权利和义务 ；子女对于父母均有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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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的义务 ；父母子女有互相继承遗

产的权利。1980 年《婚姻法》第一

次明定子女从父母姓。2001 年修正

案删掉“也”字，子女姓氏立法实现

了形式平等。父母离婚不影响父母子

女关系。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

享有探视权，并负担必需的生活费和

教育费全部或一部分。祖父母与外祖

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不因性别不

同有异。

（五）照顾妇女利益

保护妇女利益是一项法律原则。

首先，限制丈夫的离婚诉权。三个婚

姻法案中，为保护孕妇和胎儿的特殊

利益，在妻子怀孕期间或分娩后一年

内，丈夫不得请求离婚，仅法院认为

确有必要的除外。其次，离婚时法院

裁判分割夫妻财产应照顾妇女利益。

其三，离婚时生活困难帮助制。该制

度始建于 1950 年《婚姻法》，后两个

法案中扩大了帮助范围。“一般的情

况是女方如未再行结婚而生活困难者

多”，[5] 故该制度平等保护男女双方，

但立法侧重于照顾经济弱势妇女的需

求。

（六）禁止家庭暴力，对受害者提

供保护和救助

1980 年《婚姻法》明文“禁止家

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鉴于“因

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案件增

多”，[6] 家庭暴力问题突出，2001 年

修正案突破传统观念，引入家庭暴力

概念，增设“禁止家庭暴力”，保护私

人生活领域的人权。由于家庭暴力的

直接受害者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这项措施的主要受惠者是妇女、儿童

和老人。

（七）引入经济补偿请求权，强调

家庭责任平等

2001 年修正案第 40 条赋予超出

法定义务要求而承担家庭责任的夫妻

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它明文直接承认家事劳动的社会价值。

妇女是家事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故该

请求权制度较好地体现了夫妻对家庭

承担平等责任。

（八）实行离婚损害赔偿，强调婚

姻公平

夫妻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实

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

致离婚，无过错一方可以请求离婚损

害赔偿，公平地维护无过错配偶的利

益。  

二、婚姻家庭立法尚存的主

要问题及不足

性别平等应当包括无歧视之平等

和无利差之平等两方面。无歧视之平

等，是指立法上无歧视某个性别的条

款，由于历史原因，主要是废除歧视

妇女的条款。实现无歧视之平等的价

值观已为社会普遍接受。无利差之平

等，是指男女两性在利益上无差异，

是实质平等。无利差之平等，往往被

形式平等所掩盖，不易为人认识。从

性别视角观察，现行婚姻法中有少数

条款反映出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传

统思想和意识，对妇女不利；多个貌

视两性平等的“中立条款”事实上却

是“男性思维”立法，其适用结果对

妇女不利；而且婚姻立法将人视为抽

象人，规范时实行无性别差异，这种

不承认事实上性别差异的“男女平等”，

使女性明显受委屈。

（一）结婚制度上男女不平等

1．法定婚龄上男女不平等。在

三个婚姻法案中，法定婚龄始终男大

女小。一般认为，男女身体发育有迟

早之别，是出于生理自然，不宜人力

强平。[7] 然而，中国政府于 1980 年签

署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平等保护妇女权利已成为普

世价值观。法定婚龄男高女低，更多

是源于男强女弱的传统婚配观。它导

致男女潜在结婚对象分布上不平等，

男性择偶范围大于女性，故实质上构

成对女性的歧视。[8] 男女采用相同法

定婚龄，始有平等之义。

2．未规范婚约问题，其结果对妇

女明显不利。在当代法上，婚约不具

有强制执行效力，当无异议；法律不

调整婚约，形式上对男女双方待遇相

同。不过，婚约仍具有一定社会意义，

由于传统两性观念影响，一旦终止婚

约，男性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强势就

显现，妇女经常性地处于不利境地。

3．对无效婚姻及以夫妻名义同

居生活男女的财产之规制不利于妇女。

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当事人同居期间

所得财产属于一般共有制，仅分割时

应照顾无过错方。这看似中性条款，

妇女可能因为不能证明本人无过错而

得不到照顾。在共同生活中实际承担

主要照料责任的妇女，不能分割对方

财产，其贡献得不到合理补偿。由于

传统性别观念影响，有此类经历的的

妇女，未来在婚姻市场择偶范围大大

缩小，妇女承担了更多不利后果。这

对妇女不够公平。

4．对男娶女嫁习俗影响重视不够，

已婚妇女的居住权和迁陡自由未受到

充分保护。婚姻住所是婚姻当事人共

同生活的基本条件。新中国婚姻立法

长期不规制婚姻住所，导致妇女继续

深受男娶女嫁、从夫居习俗影响，其

居住权实现遇到极大阻碍。

（二）夫妻人身关系不够明确

1．未明定夫妻有同居义务，婚姻

目的不明确。夫妻同居应是当事人的

主要追求，婚姻效力之一。但是，现

行立法对此婚姻根本性利益无明确要

求，不利于落实一夫一妻制，约束当

事人。

2．未明定婚姻居所，婚姻效力不

完整。婚姻住所是夫妻共同生活的中

心处所，是夫妻履行义务的重要场所，

立法未予以规范不妥。关于约定成为

家庭成员的条款尚不构成对婚姻居所

的完整规范，且其中“也”字泄露了

性别不平等“秘密”，反映出法律价值

观上不应有的男主女从意识。

3．夫妻扶养的规制不全面。夫妻

相互扶养，是“夫妻关系之本质的要

素”，故是一种生活保持义务。[9] 现行

婚姻法仅明定扶养费请求权，而无其

他法律后果的预设，有所缺漏。夫妻

分居期间扶养责任如何，夫妻一方恶

意不履行扶养义务的，有何法律后果

等，立法未明确，不利于经济弱势一

方的保障。

（三）离婚法上存在若干不足

1．恶意遗弃未列入法定离婚理由。

夫妻共同生活，相互扶养，是婚姻制

度的核心内容。夫妻一方需要扶养，

另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扶养的情形时

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受扶养方的权益。

立法应当积极干预此种情形，如将其

设定为法定离婚事由之一，以救济受

损害一方。

2．限制军人配偶离婚自由，对已

婚妇女不利。在三个婚姻法案中，为

维护军人的特殊利益，军婚均享有特

殊待遇，尽管 2001 年修正案已将有重

大过错的军人排除在特殊保护之外。

现役军人大多数是男性，这些规定主

要限制了已婚妇女的离婚胜诉权，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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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价值取向及公平性值得检讨。

3．离婚时经济补偿请求权适用条

件苛刻，已婚妇女的家务劳动贡献未获

得充分合理评价。妇女是实际的家务劳

动主要承担者，部分已婚妇女做全职家

庭主妇。但婚姻破裂时，未实行分别财

产制的夫妻，妇女无法援引法律获得合

理补偿。

4．离婚时财产分割忽视家庭人力

资源投资，不合理。离婚时财产分割，

立法仅注意到既得财产及财产权利，忽

视了对学位文凭、职业资格等赚钱能力

及其未来收入的考虑，其分割结果对未

从家庭投资中获益的一方不公平，当夫

妻共同财产不多或者悉数用于支持配

偶一方发展而所剩无多时，情形更甚。

三、完善婚姻家庭立法的对

策与建议

修订婚姻家庭法，是改变两性不

平等状况与促进男女共同进步的卓有

成效途径，甚至能产生“立竿见影”

的效果。婚姻家庭法不仅要求形式上

男女平等，消除一切形式对妇女的歧

视或不利，而且应当注重事实上的平

等。婚姻家庭立法，应当在承认男女

两性生理不同、各自的经济地位、社

会地位等存在巨大差异、两性在婚姻

中的投入与获益明显不同步之基础上，

在某些方面对弱势一方实行差别待遇

立法，设法补充其能力不足，纠正以

往性别歧视对女性造成的不平等结果，

使之事实上达成男女平等。

（一）增设防止家庭暴力的具体措施

制定针对性强的法律并切实执行，

是防止家庭暴力的最有效途径。《婚姻

法修正案》对家庭暴力的规制，欠缺

防范措施，救济不力，成效不明显。

有必要借鉴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外

国法经验，加大公权力对家庭暴力的

干预，增设民事保护令等制度，直接

阻止施暴者继续施暴或者施暴可能，

使受害人能安居于家中。

（二）增设婚约损害赔偿之诉

在当代社会，当事人在订立婚约

后常常实施亲密人身行为和发生财产

往来，有些妇女因此怀孕、流产；如

果一方违反约定不缔结婚姻，难免给

另一方造成损害，甚至使一方萌生轻

生念头。基于公平考虑，有必要赋予

受损害一方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三）增设必要的身份效力

1．夫妻互负同居义务。夫妻同居，

是婚姻结合的核心表现。婚姻立法应当

直接明定夫妻互负同居义务。若具有受

配偶虐待、患病、正当旅行、配偶不忠

等正当理由，可免除同居。夫妻一方无

故拒不履行同居义务时，另一方享有请

求权。经法院判定，仍不履行同居义务

的，构成恶意遗弃或离婚事由。

2．增设婚姻住所规定。首先，明

定夫妻双方对婚姻住所享有平等商定

权。基于男女平等原则，及尊重当事人

意愿，夫妻双方应平等协商确定婚姻住

所权；协议不成的，有权申请人民法院

根据家庭和房屋的具体情况而决定。其

次，离婚时对婚姻住所之房屋单列进行

调整。婚姻住所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

工商业社会，住房特别是城市房屋更是

价格昂贵。基于经济条件及传统观念，

多数夫妻仅有一处房屋，且登记于男方

名下居多。婚姻共同生活期间，夫妻照

护房屋，对该房屋有所贡献。离婚时，

对于房屋的增值，非所有权人应当享有

公平分享利益的权利。

（四）增设阻却离婚事由，以救济

不同意离婚权

实行离婚自由，想离婚一方获得

了充分救济，不同意离婚的当事人另

一方不得不被迫接受离婚，无任何救

济。当事人有权不同意离婚。不同意

离婚的当事人，若是无过错方，强制

其离婚，疑似“奖错罚对”，这种离婚

的公平性值得怀疑。

立法有必要增设阻却离婚事由，

赋予法院必要时拒绝准许离婚的权力。

制定法对绝大多数人虽然公平，但生活

复杂，特殊情况下因欠缺弹性而对当事

人双方利益分配不公。有必要借鉴德国、

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立法设置的缓和

条款或阻却离婚事由，以克服无过错离

婚法的专断。虽具有法定离婚事由，但

法院考虑有关情事，为了未成年子女利

益或者基于特殊原因而例外地有必要

维持婚姻的，可以驳回离婚请求，以免

原被告之间离婚自由度失衡而致被告

遭受过于苛刻的后果。

（五）改革离婚法律后果安排，更

公平分配当事人双方利益

1．扩大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

围。男女两性对婚姻的付出不尽相同，

从婚姻中获益的阶段性存在明显差

异，而一旦婚姻解除，对男女两性未

来生活的影响大不相同，妇女在婚姻

市场的价值，随着年龄增长、婚姻经

历、生育子女等情形呈下降曲线，而

男性则不然，婚姻机会成本对男女大

不同。夫妻单方请求离婚时，即使原

告无法定过错，只要被告不同意离婚，

且无过错的，法院判决准许离婚的，

也应赋予被告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权

利。

2．健全经济帮助制度。应当扩大

帮助的适用范围；增设法院判决时应

当参考的事项或因素；提高经济帮助

的标准。

无论男女，都期待生活在健康和

谐的社会。婚姻家庭立法首先应当关注

形式平等，但对于导致结果平等的形式

平等，需要作适当修正。某些差别待遇

立法，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新男女

不平等立法。然而在男女事实上尚未平

等的社会环境下，唯如此，才能在结果

上实现男女平等。只有婚姻家庭法上实

现了事实上男女平等，婚姻家庭领域的

两性平等与和谐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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